
同政复决字〔2025〕第 8号

同心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雷某震，男，汉族，1965年 7月 29日出生，

住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红川村门牌 C19号。

委托代理人：贾华，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尹中阳，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同心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同心县长征东街 13号

法定代表人：杨伟，该局局长

申请人雷某震对被申请人同心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关

于雷某震补偿安置申请书的答复》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本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之规定，

于 2025年 4月 27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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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复议请求：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同心县自然资源局

作出的《关于雷某震补偿安置申请书的答复》，并履行补偿

安置职责，对申请人重新作出书面答复。

申请人称：

申请人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马高庄乡邱家

渠村（原唐上庄村）村民，申请人承包的土地位于宁夏回族

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马高庄乡邱家渠村（原唐上庄村），根

据《自然资源部关于银川至昆明公路（宁夏境）太阳山开发

区至彭阳（宁甘界）段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自然资函〔2022〕

1002号），其承包证上记载的全部土地均被纳入征收范围，

且土地均被征用。土地被征收后一直未为申请人办理失地保

险补贴，且未按照区片综合地价以及《农村土地经营权证》

上的记载面积进行任何的补偿安置。因此，申请人依法向被

申请人书面邮寄《补偿安置申请书》，申请事项为：“1.依

法履行对申请人及其家庭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

县马高庄乡邱家渠村（原唐上庄村）的承包地进行补偿安置

的职责，并在法定期限内处理并给予书面答复；2.按照《农

村土地经营权证》上承包地的证载面积以及区片综合地价进

行补偿安置；3.依法对地上青苗进行补偿；4.为申请人及其

家庭成员依法办理失地社保。”

被申请人于 2025年 3月 27日作出《关于雷某震补偿安

置申请书的答复》，决定在征地过程中不对雷某震进行补偿

安置。申请人认为案涉答复严重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理由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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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

“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

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征收土地应当依法及

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

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

会保障费用。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制定公布区片综合地价确定。制定

区片综合地价应当综合考虑土地原用途、土地资源条件、土

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等因素，并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申请

人系合法承包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马高庄乡邱家

渠村（原唐上庄村）旱地 24 亩，承包证件上证载的全部土

地均被依法征用，其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应当按照承包证

上证载的土地按区片综合地价的标准进行补偿，并应按照宁

夏回族自治区的规定给申请人办理失地农民社会保险。

二、参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办公室、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等十四部委联合发

布的发改振兴〔2019〕1068号《关于印发<新时期易地扶贫

搬迁工作百问百答>的通知》第 75、98问，任何组织和个人

都不得非法收回、侵占、剥夺搬迁群众的承包地（耕地、林

地、草场等），不得因搬迁而出现子女辍学、社保断档等问

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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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的条件。承包期内，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

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

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可以鼓励其流转土地经

营权。……”由于申请人的承包地未被收回，申请人仍是土

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其

户籍所在地不应影响其依法获得补偿安置权益。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

外。……”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依据会议纪要作出《关于

雷某震补偿安置申请书的答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

律依据错误，会议纪要作为行政机关内部的、过程性的文件，

并未对外公示并征求包括申请人在内的被征收人的意见，不

对外产生法律效力。同时，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

的规定，申请人户籍虽然迁出，但是户籍迁出并非直接导致

其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

如果该会议纪要中包含认定申请人户籍迁出即对其承

包土地不享有受补偿安置权益的内容，该会议纪要就违反了

土地承包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违背了公序良俗，

更不应当对申请人产生约束力，会议纪要不是拒绝给予申请

人补偿安置的法律依据。故该答复内容严重损害申请人的合

法权益，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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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相关规定提起行政复议。

申请人提交的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各一份；

2、《补偿安置申请书》《关于雷某震补偿安置申请书

的答复》一份；

3、《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份（复印件）；

4、《身份信息证明》两份。

被申请人称：

申请人雷某震系原同心县马高庄乡唐上庄村村民，在宁

夏“十二五”生态移民中，搬迁至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

红川村，享受了相关移民政策，在迁入区分配了移民房和土

地，并由政府统一迁移了户口，现为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

乡红川村村民，不再是同心县马高庄乡唐上庄村村民。同心

县马高庄乡唐上庄村因生态移民整村搬迁，已撤销行政村建

制，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

部干旱带县内生态移民涉及土地有关问题的决定》生态移民

整建制迁出后原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包括农村村民宅基地）

即为国家所有，用于恢复林草植被，改善生态环境。按照《同

心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生态移民迁出区集体所有土地收归国

有的决定》（同政发〔2017〕104号），同心县生态移民迁

出区全部集体所有土地已收归国有，因银川至昆明公路（宁

夏境）太阳山开发区至彭阳（宁甘界）段公路项目建设，同

心县人民政府启动土地征收工作。被申请人发布的《土地征

收启动公告》（同自然资征（拟）字〔2020〕109号）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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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态移民迁出区土地，按照同心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生

态移民迁出区集体所有土地收归国有的决定》（同政发〔2017〕

104号）执行。相关集体土地收归国有和注销不动产登记工

作正在稳步推进中。在土地征收启动公告、土地征收补偿安

置方案公告、土地征收公告发布后，以及土地征收过程中，

雷某震并未提出异议。现征地工作已完成，征地项目也已建

设完成。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雷某震补偿安置申请

书的答复》合理合法，申请人作为生态移民现为吴忠市红寺

堡区新庄集乡红川村村民，不是征地所在村村民，不享有征

地所在村的土地承包权利，不应获得相关征地补偿，请求县

人民政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

1、《关于银川至昆明公路（宁夏境）太阳山开发区至

彭阳（宁甘界）段公路建设项目土地征收启动公告》一份；

2、同心县人民政府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公告；

3、同心县人民政府土地征收公告；

4、宁夏“十二五”生态移民花名册；

5、《关于新庄集乡红川村雷某震有关情况说明》《新

庄集乡红川村 C区 15年搬迁发放 16年土地流转费兑付花名

册》。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原系同心县马高庄乡唐上庄村村民，同心县马高

庄乡唐上庄村因生态移民整村搬迁，现已撤销行政村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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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1999年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No991619066），

记载：承包土地为旱地二十四亩，承包期限自 1999年 1月 1

日至 2029年 12月 31日。2015年，申请人因宁夏“十二五”

生态移民搬迁至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红川村，由政府统

一迁移户口，现为红寺堡区新庄集乡红川村村民，在该村分

配了移民房屋和土地（0.4亩和 4.6亩）。

2020年 6月 18日，被申请人发布《关于银川至昆明公

路（宁夏境）太阳山开发区至彭阳（宁甘界）段公路建设项

目土地征收启动公告》，第四条第（五）款载明关于生态移

民迁出区土地，按照同心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生态移民迁出

区集体所有土地收归为国有》（同政发〔2017〕104号）的

决定执行。2021年 8月 7日，同心县人民政府发布《土地征

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22年 9月 15日，同心县人民政

府发布《土地征收公告》，将位于马高庄乡、张家塬乡等范

围内的土地实施征收，用于实施银川至昆明公路（宁夏界）

太阳山开发区至彭阳（宁甘界）段公路建设项目。

本机关认为：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移民土地权属处置实施办法》

（宁政发〔2011〕）58号）第四条规定，迁出区原农民集体

所有的土地全部转为国家所有。《同心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生

态移民迁出区集体所有土地收归为国有的决定》（同政发

〔2017〕104号）第一条规定，依法将 2007年以来生态移民

迁出区整建制搬迁行政村的所有集体土地收归国有……。本

案中，申请人因同心县实施生态移民，从同心县马高庄乡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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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渠村（原唐上庄村）搬迁至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红川

村，并在迁入地分得了宅基地和承包地，申请人已经享受了

相关移民政策。同心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将马高庄乡生态

移民迁出村集体土地收归国有的公告》和《关于注销马高庄

乡生态移民迁出区不动产登记证书的公告》，申请人持有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No991619066）项下的土地转为

国家所有，证书已完成注销登记，故申请人无权主张原同心

县马高庄乡邱家渠村（原唐上庄村）土地征收补偿费用。

本机关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

十八条规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

定书》之日起 15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同心县人民政府

2025年 6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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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三十条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

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

以受理：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

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

该行政行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

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相关政策文件

（一）《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

自治区生态移民土地权属处置实施办法〉的通知》（宁政发

（2011）58号）

第四条 迁出区的原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迁出后，恢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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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并以村为单位，实行迁出区与迁入区十地所有权置

换。迁出区原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全部转为国家所有。

（二）同心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将生态移民迁出区集

体所有土地收归为国有的决定》（同政发〔2017〕104号〕）

一、依法将 2007 年以来生态移民迁出区整建制搬迁行

政村的所有集体土地收归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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